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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

：

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恒集团

”）

六楼会议室

（

三

）

股东及股东代表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５．５２

（

四

）

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

，

出席

８

人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

；

董事会秘书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

五

）

会议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

六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许淑清女士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

、

表决程序符合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中恒集团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

１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孙公司南宁中恒投

资有限公司投资南宁医药食品产业基地项目暨审议

〈

项目入区意向协议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

０

股弃权

。

２

、

会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

中恒集团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

表决情况如下

：

２．１

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六名非独立董事

２．１．１

许淑清

：

得票总数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取得中

小股东同意票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５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持股总数的

１００％

。

许

淑清女士当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１．２

姜成厚

：

得票总数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取得中

小股东同意票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５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持股总数的

１００％

。

姜

成厚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１．３

赵学伟

：

得票总数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取得中

小股东同意票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５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持股总数的

１００％

。

赵

学伟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１．４

陈明

：

得票总数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取得中小

股东同意票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５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持股总数的

１００％

。

陈明

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１．５

吴少彤

：

得票总数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取得中

小股东同意票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５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持股总数的

１００％

。

吴

少彤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１．６

傅文发

：

得票总数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傅文

发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上述董事候选人中

，

许淑清

、

姜成厚

、

赵学伟

、

陈明和吴少彤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受到了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

，

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

引

》

的规定

，

公司提名上述五人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除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外

，

还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

２．２

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

２．２．１

甘功仁

：

得票总数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甘功

仁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２．２

周宜强

：

得票总数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周宜

强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２．３

罗绍德

：

得票总数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罗绍

德先生当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

中恒集团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

表决情况如下

：

３．１

刘明亮

：

得票总数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取得中小

股东同意票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５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持股总数的

１００％

。

刘明

亮先生当选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３．２

蔡盛林

：

得票总数

３８７

，

７７９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取得中小

股东同意票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５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持股总数的

１００％

。

蔡盛

林先生当选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上述监事候选人中刘明亮和蔡盛林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受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的纪律处分

，

参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

》

的规定

，

公司提名上

述两人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除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过半

数通过外

，

还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国浩律师

（

广州

）

事务所黄贞

、

王志宏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具

《

关于广西梧

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该

《

法律意见

》

结论

意见

：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中恒集团

《

公司章程

》

等相

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上网公告附件

国浩律师

（

广州

）

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 11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3-3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恒集团

”

或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中恒集团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到董事

９

名

。

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

会议由董事许淑清女士主持

。

全体监事以及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中恒集团

《

公司章程

》

及

《

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许淑清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

即自本次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提名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

根据董事长许淑清女士的提名

，

选举产生了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

，

名单如

下

：

（

一

）

战略委员会

：

成员

：

许淑清 甘功仁 周宜强 陈明 傅文发

主任委员

：

许淑清

（

二

）

提名委员会

：

成员

：

甘功仁 周宜强 罗绍德 许淑清 姜成厚

主任委员

：

甘功仁

（

三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成员

：

周宜强 甘功仁 罗绍德 许淑清 傅文发

主任委员

：

周宜强

（

四

）

审计委员会

：

成员

：

罗绍德 甘功仁 周宜强 许淑清 吴少彤

主任委员

：

罗绍德

上述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

即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三

、

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

聘任许淑清女士为公司总经理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

即

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披露的相关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四

、

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

由公司总经理许淑清女士提名

，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

聘任刘廷先生

、

刘伟湘先

生

、

赵学伟先生

、

陈明先生

、

谢伟香先生

、

彭伟民先生

、

李建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上述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

即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中

，

刘伟湘先生

、

赵学伟先生

、

陈明先生

、

谢伟香先生

、

彭伟民先

生

、

李建国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受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

。

第七届董事

会认为

，

前述人员已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

通过学习

、

接受培训等方式不断提高业务水

平

；

且鉴于他们是公司核心管理队伍中的重要成员

，

对医药行业的经营管理有丰富的经

验和深刻理解

，

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为保持公司的业务稳定和持续

发展

，

第七届董事会决定继续聘任上述六位作为公司副总经理

。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简历见附件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披露的相关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五

、

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淑清女士代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披露的相关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六

、

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

由公司总经理许淑清女士提名

，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

聘任李建国先生为公司财

务负责人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

即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

李建国

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披露的相关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七

、

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

聘任童依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一致

，

即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童依虹女士简历

：

童依虹

，

女

，

４４

岁

，

大专毕业

，

１９９２

年参加工作

，

现任中恒集团证券

部副部长

，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八

、

会议审议通过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监事薪酬及津贴方案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披露的相关公告

。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九

、

会议审议通过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披露的相关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附件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

刘廷先生

，

男

，

４８

岁

，

博士研究生

。

曾任广西梧州市委办公室副科长

，

市政府办公室

主任助理

、

科长

，

梧州市万秀区副区长

，

梧州市东旭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中共岑溪市委

常委

、

常务副市长

、

副书记

、

市长

，

中共梧州市财政局党组副书记

，

梧州市财政局党组书

记

、

局长

。

现任中恒集团副总经理

。

刘伟湘先生

，

男

，

５４

岁

，

大学本科学历

，

曾任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整合传播部

部长

，

现任中恒集团副总经理

。

谢伟香

，

男

，

５０

岁

，

大学本科毕业

，

中级工程师

。

曾任广东省煤炭建筑工程公司二分

公司助理工程师

、

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二分公司副经理

、

广东群星房地产开发公司

珠海公司经理

、

广东国际战备保障团参谋长兼国防飞机跑道

３１８

机密工程施工总指挥

、

珠江电影制片厂影城花苑小区开发总监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

分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中恒集团副总经理

。

彭伟民

，

男

，

４５

岁

，

大学本科毕业

。

曾担任梧州市塑胶厂厂长

、

梧州市万秀区政府办

公室副主任

、

梧州市万秀区科委主任

、

中恒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

证券部经理

、

公司

董事会秘书

、

公司董事

，

现任中恒集团副总经理

。

李建国

，

男

，

４５

岁

，

大学毕业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证券期货类

）、

中国注册税务师

、

会计

师

。

曾任中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

，

现任中恒集团

副总经理

，

中恒集团财务负责人

。

许淑清女士

、

赵学伟先生

、

陈明先生的简历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上的相关公告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1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3-3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选公司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第十五次职工代表大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召开

，

会议选举李汉南先生

（

简历见附件

）

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

，

任期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一致

。

李汉南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受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

。

其已充分

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

通过学习

、

接受培训等方式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

李汉南先生对公司

的经营管理熟悉

，

专业能力较为突出

，

具备履行职工监事职责的相关工作经验

。

基本上述

情况

，

公司第三届第十五次职工代表大会继续选举李汉南先生作为第七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

。

特此公告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10月 11日

附件：李汉南先生的简历

李汉南 男

，

４５

岁

，

汉族

，

政工师

，

中共党员

。

曾任中恒集团行政管理中心副主任

，

现

任中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

中恒集团工会副主席

、

中恒集团总

裁办公室主任

、

中恒集团监事

。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3-33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恒集团

”

或

“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

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中恒集团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七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

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第三届第十五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

李汉南先生共同组成新一届监事会

。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表决监事

３

人

，

实际参加会议

表决监事

３

人

，

分别是刘明亮先生

、

蔡盛林先生

、

李汉南先生

。

经半数以上监事推举

，

本次

会议由监事刘明亮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中恒集团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

，

一致同意选举刘明亮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10月 11日

证券代码：000595� � � �证券简称：西北轴承 公告编号：2013-056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

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

2

至第

7

项议案未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3

年

10

月

10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3

年

10

月

9

日

15:00-2013

年

10

月

10

日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宁夏银川市北京西路

630

号本公司会议室

3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

、

召 集 人

：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

主 持 人

：

张立忠董事长

6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共

175

人

，

代表股份

122,

286,23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37%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人

，

代表股份

74,489,773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30.07%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7

人

，

代表股份

47,796,45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9.30%

。

除李刚独立董事因公务委托冯亮独立董事

，

梁凯龙董事委托赵泷董事出席会议外

，

公司

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同意

109,727,02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89.73%

；

反对

11,453,8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7%

；

弃权

1,105,3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04%

。

2

、

逐项审议未通过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

宝塔石化

、

长城资产回避表决

)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14,244,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6%

；

反对

11,498,7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91%

；

弃权

1,054,4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93%

。

2．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同意

14,242,7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5%

；

反对

11,500,3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92%

；

弃权

1,054,4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93%

。

2．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同意

14,236,7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3%

；

反对

11,506,3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94%

；

弃权

1,054,4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93%

。

2．4

发行数量

同意

14,244,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6%

；

反对

11,498,7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91%

；

弃权

1,054,4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93%

。

2．5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同意

14,242,7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5%

；

反对

11,500,3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92%

；

弃权

1,054,4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93%

。

2．6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同意

14,244,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6%

；

反对

11,498,7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91%

；

弃权

1,054,4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93%

。

2．7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同意

14,244,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6%

；

反对

11,498,7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91%

；

弃权

1,054,4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93%

。

2．8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同意

14,244,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6%

；

反对

11,498,7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91%

；

弃权

1,054,4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93%

。

2．9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14,244,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6%

；

反对

11,498,7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91%

；

弃权

1,054,4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3.93%

。

3

、

审议未通过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

宝塔石化

、

长城

资产回避表决

)

同意

14,244,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6%

；

反对

11,447,8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72%

；

弃权

1,105,3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12%

。

4

、

审议未通过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

(

宝塔

石化

、

长城资产回避表决

)

同意

14,176,8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2.90%

；

反对

11,515,3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97%

；

弃权

1,105,3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12%

。

5

、

审议未通过

《

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议案

》

(

宝塔石化

、

长城资产回避表决

)

同意

14,244,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6%

；

反对

11,447,8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72%

；

弃权

1,105,3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12%

。

6

、

审议未通过

《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

宝塔石化

、

长城资

产回避表决

)

同意

14,244,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6%

；

反对

11,420,9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62%

；

弃权

1,132,2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3%

。

7

、

审议未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

的议案

》

(

宝塔石化

、

长城资产回避表决

)

同意

14,244,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3.15%

；

反对

11,420,9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62%

；

弃权

1,132,2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23%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

同意

88,480,847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2.36%

；

反对

11,420,9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4%

；

弃权

22,384,42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8.30%

。

9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签署债务减让协议的议

案

》

同意

88,480,847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72.36%

；

反对

11,420,9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4%

；

弃权

22,384,42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8.30%

。

10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

议案

》

同意

109,73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89.73%

；

反对

11,420,9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4%

；

弃权

1,132,2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93%

。

1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拟建设轨道交通轴承项目的议案

》

同意

109,666,22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89.68%

；

反对

11,488,4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9%

；

弃权

1,131,5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93%

。

1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

109,73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89.73%

；

反对

11,420,9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4%

；

弃权

1,132,2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93%

。

1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同意

109,73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89.73%

；

反对

11,420,9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4%

；

弃权

1,132,2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93%

。

1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同意

109,73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89.73%

；

反对

11,420,9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4%

；

弃权

1,132,2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93%

。

15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109,733,02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89.73%

；

反对

11,420,956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34%

；

弃权

1,132,253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93%

。

以上提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9

月

17

日我公司在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巨潮资讯网

发布的公告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宁夏银杜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成秉康 黄剑楠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召集人

、

出席会议人员的主体资格及

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法律意见书

。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宁夏银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银杜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

接受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委托

，

指派成秉康

、

黄剑楠律师

（

以下简称

"

本所律师

"

）

出席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召

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

并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西北

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

，

董事会将会议通知已于股东大会召开前即

2013

年

9

月

17

日以公告方式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

巨潮资讯网

"

。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地点

、

会议审议的事项

，

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

，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

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在公司会议厅如期召开

，

会议召开的

时间

、

地点

、

审议内容符合公告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立忠先生主持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30-

11:30

，

下午

1:00-3:00

；

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

9

日下午

3:00

至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

经验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文件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共

8

名

，

代表股份

74,489,77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07%

。

经本所律师验证

，

上述股

东及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

、

有效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资料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67

人

，

代表股份

47,

796,458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2961%

。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

，

由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

2

、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

，

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

，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

所律师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验证

，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

，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

知中列明的事项逐项进行了表决

，

涉及关联方的提案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

网络投票结

束后

，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权总数和统计数

。

并按

《

公

司章程

》

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

，

合并统计现扬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后

，

当场公布了表

决结果

。

经验证

，

本次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综上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召集人

、

出席会议人员的主

体资格

、

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

、

有效

。

宁夏银杜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成秉康

经办律师：成秉康 黄剑楠

二○一三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547� � � � �证券简称:闽福发 A� � � � �公告编号:2013-032

债券代码:112117� � � � � �债券简称:12福发债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福发债 "2013年付息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本次付息的债

权登记日

（

最后交易日

）

为

2013

年

10

月

16

日

，

凡在

2013

年

10

月

16

日

（

含

）

前买入并持

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2013

年

10

月

16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2

年

10

月

17

日发行的神州学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简称

"12

福发债

"

、

"

本期债券

"

、

债券代码

112117

）

至

2013

年

10

月

16

日将期满

1

年

。

根据本公司

"12

福发债

"

《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

和

《

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

有关条款的规定

，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

，

每年付息一

次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

发行人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

债券名称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3

、

债券简称及代码

：

12

福发债

（

112117

）

4

、

发行总额

：

人民币

4

亿元

。

5

、

债券期限

：

6

年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6

、

债券利率

：

7.00%

。

7

、

起息日

：

2012

年

10

月

17

日

。

8

、

付息日

：

2013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0

月

17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10

月

17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

9

、

付息方式

：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

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

回售部分债券

的票面面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

10

、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本期公司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

，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

11

、

担保方式

：

本期债券由福建国立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12

、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11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13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14

、

登记

、

托管

、

委托债券派息

、

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

以下简称

"

中证登深圳分公司

"

）。

二

、

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12

福发债

"

的

票面利率为

7.00%

，

每手

"12

福发债

"

（

面值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

70.00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

56.00

元

；

扣税后非居民企

业

（

包含

QFII

、

RQFII

）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

63.00

元

）。

三

、

付息债权登记日

、

除息日及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

最后交易日

）：

2013

年

10

月

16

日

2．

除息日

：

2013

年

10

月

17

日

3．

付息日

：

2013

年

10

月

17

日

四

、

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

：

截止

2013

年

10

月

16

日

（

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

）

下午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体

"12

福发债

"

持有人

（

界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

"

特别提示

"

）。

五

、

付息办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

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

，

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

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

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

，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

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

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

六

、

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

个人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

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

及其实施条例

、《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

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等规定

，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

包括

QFII

、

RQFII

）

债券

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

七

、

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福州市台江区五一南路

17

号工商银行大楼

13

层

邮编

：

350009

联系人

：

吴小兰

、

许多

咨询电话

：

0591-83283128

传真

：

0591-83296358

八

、

相关机构

1．

主承销商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吴承根

注册地址

：

杭州市杭大路

1

号

联系人

：

方扬

、

华佳

联系电话

：

0571-87903134

传真

：

0571-87902749

2．

托管人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号

联系人

：

赖兴文

邮政编码

：

518031

特此公告

。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0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0810� � � �证券简称:华润锦华 公告编号:2013-48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８００

万元―

９００

万元

－８２１．６７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６１７

元

－０．０６９４

元

－０．０６３４

元

－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

，

因公司棉纺织业务行情略有好转

，

产品售价同比小幅上升

，

毛利

率增加

，

公司棉纺织业务亏损减少

，

致使合并净利润增加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的具体数据

将在公司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

》

中披露

。

本公司

《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

》

的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1日

股票代码:000810� � �股票简称:华润锦华 公告编号:2013-49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

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

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分别在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进行

了公告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

３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４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四川省遂宁市遂州中路

３０９

号本公司证券综合部

５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６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向明先生授权董事周波先生

７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１

、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２５

人

，

代表股份

７７

，

９９７

，

０６０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０．１５２４％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３

人

，

代表股份

７７

，

１５０

，

８０４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９．４９９８％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２２

人

，

代表股份

８４６

，

２５６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６５２６％

。

２

、

本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

３

、

本公司聘请北京德恒

（

成都

）

师事务所赵永祥

、

曾家煜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

，

并出具

《

法律意见书

》。

三

、

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

①

表决情况

：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方第一大股东华润纺织

（

集团

）

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

同意

１１

，

３１３

，

７２８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５．２８１０％

；

反对

５６０

，

３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４．７１９０％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１１

，

０２７

，

８０４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２８５

，

９２４

股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３３．７８６９％

；

反对

５６０

，

３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６６．２１３１％

；

弃权

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②

表决结果

：

议案通过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

：

北京德恒

（

成都

）

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赵永祥

、

曾家煜

３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

、

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

法有效

。

因此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１．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868� � � �证券简称：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2013-025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披露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本公司股票已

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起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

目前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

由于该

事项程序复杂

，

涉及多个方面

，

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依据进展情况和相关规定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

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鉴于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

注意投

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000615� � � �公告编号：2013-036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0

月

10

日

，

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通知

，

自

2013

年

10

月

9

日至

2013

年

10

月

10

日收盘

，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1

，

040

，

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49％

。

在上述减持前

，

2010

年

7

月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10

，

370

，

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90％

，

具体见本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

、

2010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有关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0－

026

、

2010－027

）。

至此

，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已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11

，

410

，

000

股

，

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5.39％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22

，

464

，

325

股

，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10.61％

，

仍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需编制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公

司将另行代为公告

。

特此公告

。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0月 10日

关于公司旗下基金

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

年

9

月

12

日下发的

[2008]38

号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

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2013

年

5

月

20

日下发

的

[2013]13

号

《

关于发布中基协

（

AMAC

）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及南方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

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

基金持有

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

的

，

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

我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五矿发展

（

股票代码

600058

）

自

2013

年

7

月

24

日起停牌

。

经我公司与托管行协商一致

，

自

2013

年

10

月

10

日起采用

"

指数收益

法

"

对上述基金持有的五矿发展估值

，

自五矿发展复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了活

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

注

。

特此公告

。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市场上出现冒用本公司

名义进行非法证券活动的特别提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发现近期市场上有冒用本公司名义进

行非法证券活动的情况

，

以代理买卖股票或者投资咨询等名义骗取钱财

，

为此本公司

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1

、

本公司从未面向公众开展代理个股买卖和股票投资咨询业务

；

2

、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

，

应通过相关

《

招募说明书

》

或公告明示的基金代

销银行

、

证券公司等有代销资格的机构以及本公司直销中心办理

。

3

、

本公司网站为

http://www.bosera.com

，

全国统一客服中心电话为

：

95105568

（

免长

途话费

）。

请投资者注意辨别

，

不要轻信他人

，

提高对非法证券活动的识别判断能力

，

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

投资者如发现有不法行为

，

请立即向公安机关

、

监管部门举报

。

如

有任何疑问

，

您可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中心

，

本公司保留对任何冒用本公司名义进

行非法证券活动的人员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

特此公告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